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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擬註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，以及授權董事長或董事長授權之人士
在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17日的補充通函所載的發行方案內，全權決定和辦理與
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有關的事宜，包括但不限於具體決定發行地點、發行時機、發行
方式、發行額度、發行期數、發行利率、募集資金具體用途，根據需要簽署必要的
文件，聘任相應的承銷機構、信用評級機構、註冊會計師事務所、律師事務所等中
介機構，辦理必要的手續，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相關行動。

承董事會命
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詹純新

中國長沙，2019年12月17日

於本補充通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；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趙令歡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
董事為趙嵩正先生、黎建強先生、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
註：

1. 臨時股東大會適用的新委任表格隨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月17日的補充通函附上。

2. 有關其他將於臨時股東大會提呈的決議案、暫停股份過戶、臨時股東大會出席資格、登記出席臨時股東大會
的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詳情，請參閱該通告。


